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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关键性能指标表(2026版)

绿色建筑工程名称： 报建编号：

建筑单体名称： 建筑面积（㎡）:

建筑高度（m）:

一、总体指标：

序

号

指标

名称

法律法规

及标准要求

设计

指标

查验

结果

结果

判定
主要查验文件

1
绿色

建筑

星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合 格

不合格

 审图合格证附表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

 绿色建筑专项施工方案

2 能耗

年供暖供冷耗电量指

标:
kWh/(㎡∙a)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工图、

相关施工文件

 审图合格证附表

 能效测评报告（理论值）
年供暖供冷碳排放量:
kgCO2/(㎡∙a)

合 格

不合格

 超低能耗建筑

 近零能耗建筑

 零碳建筑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工图、

相关施工文件

 超低能耗建筑验收意见

3
绿色

建材

使用

绿色建材应用比

例： %
合 格

不合格

 审图合格证附表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绿色建材证明文件

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说明

4

*可再

生能

源利

用

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

太阳能光伏系统

太阳能热水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

空气源热泵系统

合 格

不合格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可再生能源产品合格证

 型式检测报告

 进场复验报告

 能效测评报告（理论值）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kW
合 格

不合格

5
*装配

式建

造

预制率/装配

率： %
合 格

不合格

 审图合格证附表

 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及相关

竣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预制率/装配率计算书

 预制构件的购销合同

装配式建造设计标准

化评分： 分

合 格

不合格

 智能建造
合 格

不合格

 智能建造专项实施方案

 智能建造试点项目专项审核

申请书

 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审核意见

 智能建造过程验收资料

6 全装

修

 是

 否

合 格

不合格

 审图合格证附表

 装修相关竣工图



2

注：
1、本表中指标综合考虑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要求，工业建筑只需填写标注*的指标项。
2、本表中项目所涉指标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设计指标、查验结果、结果判定均为必填
项。
3、“设计指标”不低于“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且“查验结果”符合“设计指标”要求，
该指标的“结果判定”方能勾选合格。

二、重点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设计

指标

查验

结果

结果

判定
主要查验文件

1

室内主要空

气污染物浓

度降低比例

（%）

合 格

不合格

 室内空气污染物检测报

告

2 住宅建筑隔

声性能（dB）

卧室分户墙和卧

室分户楼板两侧房

间之间空气声

隔声： dB
卧室分户楼板撞

击声隔声： dB

合 格

不合格

 建筑声环境检测报告

(建筑隔声与撞击声)

3 能耗分项计

量

 是

 否

合 格

不合格

 设备及材料质保书、合

格证、相关检测报告等

 能效测评报告（理论值）

4 外窗传热系

数W/(m2K)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门窗检测报告

5 外窗气密性

等级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气密性检测报告

6 幕墙气密性

等级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幕墙四性报告

7

外门窗抗风

压性能分级/
门窗抗风压

指标（Mpa）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门窗四性报告

8

幕墙抗风压

性能分级/幕
墙抗风压指

标（Mpa）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幕墙四性报告

9 空调冷热源

性能要求

分体空调：填写能

效等级

冷冻机：填写性能

系数

其他：

合 格

不合格

 能耗设计专篇及相关竣

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产品说明书或质量证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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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太阳能光伏

组件面积

（㎡）

合 格

不合格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

关竣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可再生能源产品合格证

 型式检测报告

 进场复验报告

 系统调试报告

11
光伏组件初

始发电效率

（%）

屋面：

立面：

合 格

不合格

 可再生能源产品合格证

 型式检测报告、进场复

验报告

12
光伏组件背

板最高工作

温度（℃）

合 格

不合格

 太阳能光伏系统现场检

测报告

13 光伏系统光

电转换效率

合 格

不合格

 太阳能光伏系统现场检

测报告

14 太阳能光热

面积（㎡）

合 格

不合格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

关竣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15
太阳能热水

集热器效率

（%）

合 格

不合格

 可再生能源产品合格证

 型式检测报告、进场复

验报告

16
太阳能光热

系统太阳能

保证率（%）

合 格

不合格

太阳能光热系统现场检

测报告

17 地源热泵系

统规模

埋管数量：

埋管深度：

合 格

不合格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

关竣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18 地源热泵系

统性能

性能系数： 

能效比：

合 格

不合格

 地源热泵产品合格证

 型式检测报告、进场复

验报告

19 节水器具用

水效率等级

合 格

不合格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

关竣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 节水器具检测报告

20 非传统水源

利用率（%）

合 格

不合格

 绿色建筑星级专篇及相

关竣工图、相关施工文件、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书

 非传统水处理系统设施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或性能

检测报告

注：
1、本表中指标仅民用建筑填写。
2、本表中的指标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选填，如工程不涉及该项指标，可“/”。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dB）”仅二星级及以上住宅填写。
4、本表中项目所涉指标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设计指标、查验结果、结果判定均为必填
项。
5、“设计指标”不低于“指标要求”，且“查验结果”符合“设计指标”要求，该指标的
“结果判定”方能勾选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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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验结论

本工程已按照《关于加强本市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的通知》（沪建规范〔2026〕1号）及施工
图纸要求完成绿色建筑各项建设内容，由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各方完成了总体指标和重点指标查
验，查验材料齐全。综合各项指标的查验结果，绿色建筑查验总体结论： □合格 □不合格
（注：总体指标和重点指标查验材料齐全、查验结果全部合格，方能出具总体合格结论）

本单位对填写的上述内容及查验文件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确认本工程绿色
建筑设计文件及绿色建筑专篇内容符合国家和
本市政策及标准要求，且已按审查合格的设计
文件进行了设计交底和变更管理。

如有不实，或因设计原因导致绿色建筑查
验不合格，愿承担相应设计责任及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设计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本单位对填写的上述内容及查验文件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承诺严格按照审
查通过的绿色建筑专篇及施工图文件进行施
工，确保绿色建筑性能指标落地，绿色施工符
合要求。

如有不实，或因施工原因导致绿色建筑查
验不合格，愿承担相应施工责任及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施工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本单位对填写的上述内容及查验文件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已依据相关法律、
政策及标准，对本工程的绿色建筑专篇内容及
施工过程进行了监理。

如有不实，或因监理失职导致绿色建筑查
验不合格，愿承担相应监理责任及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监理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本单位对填写的上述内容及查验文件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并确认本工程已
严格履行绿色建筑专篇查验程序，绿色建筑专
篇内容已查验合格。

如有不实，或存在查验不合格仍出具竣工
验收报告的情形，本单位愿承担《上海市绿色
建筑条例》及相关规定中的罚则及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建设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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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相关检测报告清单

分类 检测报告清单 对应要求

基本要求

建筑能效测评报告

对应绿色建筑相关前置

项、控制项或国家强制性

标准要求

建筑配电系统节能检测报告

建筑空调系统节能检测报告

建筑声环境检测报告(建筑隔声与撞击声)

建筑室内照明系统检测报告

二次供水检测报告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室内温湿度检测报告

外窗气密性能现场检测报告

太阳能光伏系统现场检测报告

太阳能光热系统现场检测报告

技术策略

相关要求

地面防滑性能现场检测报告 绿建评价标准 4.2.4

建筑声环境检测报告(室内环境噪声) 绿建评价标准 5.2.6

水泵效率现场检测报告 绿建评价标准 7.2.6

注：

1、技术策略相关要求涉及的检测报告仅在项目选用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时，方需

提供对应的检测报告。

2、其他分部工程验收或专项验收时如有相关报告，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时可直接采信，无需

重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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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建筑指标填写与判定参考

1、总体指标

（1）绿色建筑星级

 指标填写：

1）公共建筑

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其他由政府投资且单体建筑面积达到 5000

平方米，按照三星级标准建设；其他类型公共建筑按照一星级以上标准建设。项目如在工业

用地范围内，但实际功能办公等非生产用途，参照前文规定的绿色建筑标准建设。项目如在

绿色生态城区范围内，还需符合该城区绿色生态专业规划中对于绿色建筑星级的要求。

2）居住建筑

按照一星级以上标准建设。项目如在工业用地范围内，但实际功能为生活服务等非生产

用途，也需按照一星级以上标准建设。项目如在绿色生态城区范围内，还需符合该城区绿色

生态专业规划中对于绿色建筑星级的要求。

 判定参考：《上海市绿色建筑条例》及《关于本市执行绿色建筑有关要求和标准的通知》

（沪建建材〔2024〕649 号）

（2）能耗

 指标填写：

1）公共建筑

应严格执行现行上海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107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节能要求设计。年供暖供冷耗电量指标和年供暖供冷碳排放量指标可不填写。

新建公共建筑项目如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及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内，应按照不低于超低能耗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勾选超低能耗建筑选

项。项目如有近零能耗建筑、零碳建筑等其他建设目标，应勾选相应选项。

2）居住建筑

应严格执行现行上海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08-2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DG/TJ08-107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节能要求设计。新建居住建筑年供暖供冷耗电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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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不得超过能耗限额指标 20.5kWh/(㎡∙a)，新建居住建筑年供暖供冷碳排放量指标不应超过

碳排放限额指标 8.6kgCO2/(㎡∙a)。

新建居住建筑项目如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及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内，应按照不低于超低能耗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勾选超低能耗建筑选

项。项目如有近零能耗建筑、零碳建筑等其他建设目标，应勾选相应选项。

 判定参考：

上海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107、《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08-205

（3）绿色建材使用

 指标填写：

对于各建筑类型，均遵循以下填写原则：

一星级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填写不低于10%；

二星级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填写不低于20%

三星级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填写不低于30%。

 判定参考：

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

（4）可再生能源利用

 指标填写：

1）公共建筑

应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并填写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应同时满足可

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和光伏安装的要求。根据《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

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号），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教育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

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50%，其他类型的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30%

。

2）居住建筑

应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并填写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应同时满足可

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和光伏安装的要求。根据《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

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号），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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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新建工业厂房

应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同时填写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根据《关于

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号），屋顶安装

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50%。

 判定参考：

《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号）、《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DG/TJ08-2329及相关管理文件。

（5）装配式建造

 指标填写：

对于各建筑类型，均遵循以下填写原则：

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预制率/装配率指标要求。本市新建建筑应当按照《关于进一

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单体预制率、装配率计算细则的通知》（沪建建材〔2025〕250

号）及相关管理文件要求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项目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40%或单体装

配率不低于 60%。

装配式建造设计标准化评分仅针对申请该项指标的项目填写，具体要求及实施范围参照

250 号文执行。

智能建造仅适用于申请智能建造试点的项目勾选。

 判定参考：

《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单体预制率、装配率计算细则的通知》（沪建建材

〔2025〕250 号）及相关管理文件。

（6）全装修

 指标填写：

本市新建民用建筑均应满足全装修要求，应勾选“是”。

1）住宅建筑

要求在交付前，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门窗、固定家具、设

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

2）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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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到

位。

 判定参考：

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 及相关管理文件。

2、重点指标

（1）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降低比例

 指标填写：

对于各建筑类型，均遵循以下填写原则：

以《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 为比较基准，对于一星级绿色建筑，

室内氨、总挥发性有机物、PM2.5 等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减低比例不应小于 10%；对于二

星级或三星级绿色建筑，室内氨、总挥发性有机物、PM2.5 等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减低比

例不应小于 20%。

具体指标限值如下表所示：

星级

工程类型 氨

(mg/m3)

甲醛

(mg/m3)

苯

(mg/m3)

TVOC

(mg/m3)

氡

(Bq/m3)

一星级

I类民用

建筑工程 ≤0.135 ≤0.063 ≤0.054 ≤0.405 ≤135

II类民用

建筑工程 ≤0.18 ≤0.072 ≤0.081 ≤0.45 ≤135

二星级或

三星级

I类民用

建筑工程 ≤0.12 ≤0.056 ≤0.048 ≤0.36 ≤120

II类民用

建筑工程 ≤0.16 ≤0.064 ≤0.072 ≤0.40 ≤120

注：1 类民用建筑应包括住宅、居住功能公寓、医院病房、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幼儿园、

学校教室、学生宿舍等；II 类民用建筑应包括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

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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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参考：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G/TJ08-2090 及相关管理文件。

（2）住宅建筑隔声性能

 指标填写：

本项指标仅适用于二星级及以上住宅填写。

对于二星级绿色建筑，卧室分户墙和卧室分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计

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 DnT,w+Ctr）应不低于 47dB，卧室分户楼板的

撞击声隔声性能（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nT，w）应不高于 60dB。

对于三星级绿色建筑，卧室分户墙和卧室分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计

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 DnT,w+Ctr）应不低于 50dB，卧室分户楼板的

撞击声隔声性能（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nT，w）应不高于 55dB。

 判定参考：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标准》GB 50118 和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 及相关

管理文件。

（3）能耗分项计量

 指标填写：

本项指标仅适用于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该类型建筑应进行勾选。应

按规定设置建筑能耗计量系统，且能耗数据应上传至相应监管平台。

 判定参考：

《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管理办法》（沪住建规范〔2018〕

2 号）、《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工程技术标准》DGJ 08-2068、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DG/TJ08-2090 及相关管理文件。

（4）外窗传热系数

 指标填写：

应分别填写不同窗墙比下的外窗传热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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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住建筑参考下表中的限值规定，如不能满足，需进行建筑年供暖供冷耗电量指标计算。

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 K

≤0.60 ≤1.60

>0.60 ≤1.50

2）公共建筑根据建筑类型（甲类、乙类）及窗墙比，参考下表中限值规定进行填写。

甲类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参考表

乙类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参考表

 判定参考：

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上海市《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 08-2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 08-107 、上海市《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 及相关管理文件。

（5）外窗气密性等级

 指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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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填写项目各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同类别需分别列明。

居住建筑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T31433 中规定的 6 级。

公共建筑外窗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q1[m
3/(m·h)]≤1.5,q2[m

3/(m·h)]≤4.5.

 判定参考：

上海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2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107、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31433/《民用

建筑外窗应用技术标准》DG/TJ08-2242 及相关管理文件。

（6）幕墙气密性等级

 指标填写：

应填写项目所用玻璃幕墙的气密性等级，玻璃幕墙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建筑幕墙开

启部分为 q1 [m
3/(m2·h)]≤1.5,整体(含开启部分)q2[m

3/(m2·h)]≤1.2。

 判定参考：

《建筑幕墙》GB/T21086、《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2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G/TJ08-107、《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G/TJ

08-56 及相关管理文件。

（7）外门窗抗风压性能分级/门窗抗风压指标

 指标填写：

应填写项目所用外门窗抗风压性能分级或门窗抗风压指标。外门窗抗风压性能分级通常

分为 1~9 级，抗风压性能通常不低于 6 级。

 判定参考：

上海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2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107、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术标准》DG/TJ08-2242 等相

关标准。

（8）幕墙抗风压性能分级/幕墙抗风压指标

 指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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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项目所用幕墙抗风压性能分级或幕墙抗风压指标。幕墙抗风压性

能分级通常分为 1~9 级，抗风压性能通常不低于 6 级。

 判定参考：

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21086、上海市《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G/TJ 08-56 等相关

标准。

（9）空调冷热源性能要求

 指标填写：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所选用的不同空调类型（分体空调、冷冻机、其他）对应性能

要求。

 判定参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20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107、《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热泵和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0665 及相关管理

文件。

（10）太阳能光伏组件面积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项目安装光伏组件面积值。

 判定参考：

《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 号）、《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

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关管理文件执行。

（11）光伏组件初始发电效率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根据项目选用的组件类型，填写安装光伏组件的初始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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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 判定参考：

《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 号）、《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建筑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技术标准》DG/TJ

08-2004B、《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

关管理文件。

（12）光伏组件背板最高工作温度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项目安装光伏组件背板的最高工

作温度，通常在 85℃以下。

 判定参考：

《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 号）、《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

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关管理文件。

（13）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安装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 判定参考：

《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沪建建材联〔2022〕679 号）、《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

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关管理文件执行。

（14）太阳能光热面积

 指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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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热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安装太阳能光热面积值。

 判定参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

准》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关管理文件。

（15）太阳能热水集热器效率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热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安装的太阳能热水集热器效率。

 判定参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

准》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关管理文件。

（16）太阳能光热系统太阳能保证率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太阳能光热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项目太阳能光热系统太阳能保证

率。

 判定参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

准》DG/TJ08-2329、《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评价标准》DG/TJ 08-2162、《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及相关管理文件。

（17）地源热泵系统规模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地源热泵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地源热泵的埋管数量及埋管深度。

 判定参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DG/TJ08-2119 及相关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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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地源热泵系统性能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地源热泵系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地源热泵的系统性能。

 判定参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DG/TJ08-2119 及相关管理文件。

（19）节水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 指标填写：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各类便器、水嘴、淋浴器等节水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通常为

2 级或 1 级。

 判定参考：

《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25502、《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GB 38448、

《水嘴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25501、《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28377、《淋

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28378、《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28379、

《蹲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30717，以及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

及相关管理文件。

（20）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 指标填写：

如项目采用了雨水回用等非传统水源，填写采用雨水等非传统水源利用率，非传统水源

及河道水占杂用水总用水量/冷却水补水用用水量/冲厕总用水量比例通常在 10%~50%。

 判定参考：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住宅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GJ 08-2139、《公

共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GJ 08-2143 及相关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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